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
延教中字[2005]20号

★
    关于开展县级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、
文明礼仪示范学校评选和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中学：

　　为推动首都青少年学生“情系奥运，文明礼仪伴我行”和延庆县“创文明校园、做文明礼仪使者”主题教育活动深入有效的开展，依据京教工〔2005〕36号文件的通知精神，县教委中教科将开展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、文明礼仪示范学校评选和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县级文明礼仪之星认定条件
凡达到市教委提出的中小学生“十个文明形象”的要求，在唱响国歌、尊敬师长、主动问好、把纸屑扔进垃圾桶、不说脏话、不随地吐痰等礼仪行为方面表现突出，并能积极主动向家长、社区宣传普及礼仪知识的中小学生都可认定为文明礼仪之星。

二、县级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认定条件
1.全班同学明确中小学生“十个文明形象”的基本要求，明确2005年以唱响国歌为突破口，使学生养成六个方面的重点礼仪行为的要求。

2.班级整体在文明礼仪方面表现突出，学生礼仪行为有明显进步，在唱响国歌方面表现突出，并在学校有示范作用。 

3.采取有效措施开展“创文明校园，做文明礼仪使者”教育实践活动，有典型活动成功经验。

4.班风良好，班级舆论健康向上，得到任课教师和家长好评。

三、县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认定条件
1.宣传普及深入。能通过多种形式对首都中小学生应树立的“十个文明形象”和2005年校园礼仪行为要求进行深入宣传，做到全校师生人人皆知。

　2.教职员工礼仪素质高。教职工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在礼仪行为方面能对学生起表率和示范作用。

　3.工作特色突出。学校能够遵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“三贴近”的原则，开展“情系奥运、文明礼仪伴我行”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，探索和总结出富有实效，有创新性的教育模式。

　4.工作成效显著。学生文明礼仪行为有明显进步，能做到2005年校园礼仪的基本要求。学校校风得到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社区的普遍认可和好评。

　5.示范作用强。学校文明礼仪教育工作在全县示范性作用较强。

　四、县级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评选及表彰办法
1.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,由学校依据认定条件，结合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情况，校内组织评选，评选要以鼓励和促进学生文明礼仪进步为主要目的，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当选，校级评选数量不受限制。结果报中教科备案。

2. 被评选为“文明礼仪之星”的学生、“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”的班级，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表彰。适时县级将召开表彰会，请各校依据教委下发的等额分配表（附件1）进行择优推荐上报。

3.各校在10月8日将“文明礼仪之星”事迹材料（1000字左右）、“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”（2000字左右）创建材料上报中教科。

五、县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评选及表彰办法

1.参加评选的学校要填写好“县级文明礼仪示范校申请表”（见附件2）、本学期主题教育工作总结、学生文明行为习惯培养方面的成功案例各一份，7月8日前报中教科。

2.各参评学校要提前准备好15分钟的“县级文明礼仪示范校创建工作演示文稿材料”（演示文稿要有能体现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照片），7月15日教委统一组织校级干部进行“县级文明礼仪示范校创建工作交流会”。依据参评学校的汇报情况及学校礼仪教育开展情况，确定县级文明礼仪示范校创建学校，并择优推荐参加“市级文明礼仪示范校”评选的学校。10月份县级进行评估验收。

3.经县级验收合格的学校将被授予“延庆县文明礼仪示范校”称号，并于今年12月份颁发奖牌。

4.“延庆县文明礼仪示范学校”要积极主动发挥窗口带动作用，县教委将组织有关部门适时进行复查，对于出现问题的学校将被摘牌。

六、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推荐办法

1.县教委在县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评选的基础上，根据评选结果，将在全县具有示范性作用的“县级文明礼仪示范校创建学校”推荐到市教委，参加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的评选。

2.被推荐学校须填写“市级文明礼仪示范校申请表”及上报一篇学生文明行为习惯培养方面的成功案例。

3.经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学校被授予“北京市文明礼仪示范学校”称号，并于今年9月份颁发奖牌。凡被认定为“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”的单位，市教委将组织有关部门适时复查，出现问题的学校将被撤销“市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”的称号。

各中学要高度重视县级文明礼仪使者、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示范学校的评选、创建和申报工作，把它作为推进学生文明礼仪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抓实抓好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7月1日
附件1：县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申报表
附件2：县级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表彰名额分配表
主题词:礼仪  班集体  示范校  评选  通知  
延庆县委教育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05年7月1日印发
附件1：
县级文明礼仪先进班集体、文明礼仪之星表彰名额分配表

	学        校
	先进班集体
	礼仪之星
	学        校
	先进班集体
	礼仪之星

	延庆一中
	2
	4
	井庄中学
	1
	2

	延庆二中
	3
	3
	太平庄中学
	1
	1

	延庆三中
	2
	2
	香营中学
	1
	1

	延庆四中
	2
	2
	民族中学
	1
	1

	延庆五中
	3
	4
	大庄科中学
	1
	1

	十一学校
	2
	2
	刘斌堡中学
	1
	1

	体育学校
	1
	1
	四海中学
	1
	1

	康庄中学
	2
	2
	千家店中学
	1
	1

	永宁中学
	  3
	3
	八达岭中学
	1
	1

	旧县中学
	1
	2
	下屯中学
	2
	2

	张山营中学
	1
	1
	姚家营中学
	1
	1

	沈家营中学
	2
	2
	珍珠泉中学
	1
	1

	靳家堡中学
	1
	1
	西屯中学
	1
	1

	赵庄中学
	1
	1
	二道河中学
	1
	1

	大榆树中学
	1
	2
	大柏老中学
	1
	1


附件2

县级文明礼仪示范学校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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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校    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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